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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：不收费

审批依据: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
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承办机构：山东省应急管理厅行政许可处 
服务电话：0531-82083173       监督电话：0531-820832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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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应急管理厅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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